
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 

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  

范國威議員  

范議員：  

有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救生員職系問題  

本人接獲康文署救生員反映有關職系編制的問題，指救生員職系（技工及高

級技工）缺乏晉升機會，亦缺乏具相關經驗的人員管理救生員訓練和水上設施（包

括水上活動中心、泳池及泳灘）。就此，本人請有關當局提供以下資料：  

1. 救生員訓練組的組織架構；

2. 救生員訓練組內，曾任全職救生員的人數；

3. 管理水上設施的三級康樂助理員總人數；

4. 由救生員轉職至管理水上設施的三級康樂助理的人數；

5. 過去三年，獲編配至管理水上設施的三級康樂助理員，於就任後首年

內離職的數字；及  

6. 整體三級康樂助理員首年內離職的數字。

希望委員會向當局轉述上述要求。  

順祝  

頌安!  

  立法會議員  

 譚文豪  謹啟  

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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